遠東科技大學 行銷與流通管理系 實務專題競賽辦法 

93.12.06 系務會議通過
94.11.02 系務會議修正通過
95.06.07 系務會議修正通過
97.11.26 系務會議修正通過
99.11.19 系務會議修正通過
106.08.07 系務會議修正通過
第一條 為鼓勵學生投入實務專題製作，並增進學生實作之能力，特訂定本辦法。 

第二條 每學年由系主任遴選本系教師若干名擔任評審委員，並經系務會議通過。 

第三條 全部專題組均必須參加系之專題競賽。 

第四條 專題競賽與上台簡報給分方式如下(滿分60分)： 
	給 分 項 目 
	給分分配

	研究方法、研究架構、參考文獻的完整性、實用性、創意性 
	20 

	研究成果 
	15 

	文字表達能力 
	 5 

	上台簡報，服裝儀容
	20


第五條 專題製作優良組別之遴選標準： 

依審查之總分，每班遴選出前三名，若同分則依【研究成果】、【研究方法、研究架構、參考文獻的完整性、實用性、創意性】、【文字表達能力】、【簡報製作能力及資料的完整性】之次序排名。 
第六條 專題審查皆由系辦以記名方式，透過電子郵件或紙本給評審委員審查，審查期限之內將審查成績及評審意見回傳系辦。 

第七條 每班前三名頒予獎金以茲鼓勵，依該學期學校所提供之專題製作獎金總額的固定比例做為分配方式，第一名分配50%，第二名分配30%，第三名分配20%。
第八條 本辦法須經系務會議通過後實施，修訂亦同。 

